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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特種基金預算制度　提升

自籌財源能力
為提升基金運用績效，協助政府各項施政推動，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近年來不斷檢討特種基

金預算制度。本文將分享該處精進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制度情形，供各地方政府參考。

陳雅惠（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

金 111 年度預算支出規模達 5.4

兆元，較中央政府總預算 2.3

兆元超出 1.3 倍，支出規模龐

大，尤其非營業特種基金近 10

年來支出規模劇增，基金數量

只增不減（圖 1），又多係依

法設立，且部分特別收入基金

財源 9 成以上仰賴政府補助。

鑑於預算制度良寙影響政府

財政，並攸關政府施政達成效

果，為因應上開特種基金業務

成長，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

算處（以下簡稱本處）近年不

斷檢討各項預算及執行相關規

制，本文將介紹本處如何精進

特種基金預算管理制度及具體

成效，提升基金運用效益，並

供各地方政府參考。

圖 1　近 10 年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規模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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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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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與問題

本處通盤檢討特種基金預

算制度與執行情形，不論制度

面或執行面均有再強化空間，

謹臚列重要問題如下：

一、特種基金預算及管理

目標須有更明確定位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

則係中央政府特種基金設立、

保管、運用及考核之準據，自

88 年間修正迄今，已多年未

修正，茲因非營業特種基金預

算編製及執行，已採差異化管

理，並區分為作業基金、特別

收入基金、債務基金及資本計

畫基金 4 類別，又國營事業因

應淨零排放及永續發展等國際

趨勢，難以追求最高盈餘為經

營目標，亟須重新定位特種基

金預算及管理制度。

二、罰金、罰鍰及不法利

得沒收、沒入（以下

簡稱罰金及罰鍰）作

為基金特定財源，影

響政府財政調度能力

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3

條規定「依法收入之罰金、罰

鍰或沒收、沒入之財物及賠償

之收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分別歸入各級政府之公庫」，

為籌措非營業特種基金財源，

近年來迭有行政機關或立法機

關於訂定或修正法律及自治條

例時，將罰金及罰鍰等收入納

為非營業特種基金財源，或偶

有外界質疑行政機關濫用裁罰

公權力，增加基金收入情形。

由於罰金及罰鍰等收入係政府

執行公權力所收取，每年可收

取金額須視是否發生違規行為

而定，非屬長期穩定財源。又

部分機關將罰金及罰鍰作為基

金財源，亦影響政府統籌財政

調度能力。

三、基金列支員工慰勞費

用科目不一致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公共關

係費係基金為應業務需要或加

強公共關係，支用宴客招待、

婚喪賀儀、餽贈等費用，其對

象以能增進公共關係之外部團

體、個人為主。實務上，特種

基金有支應員工婚喪喜慶之禮

金、禮品、餐敘情形，部分基

金以公共關係費列支，部分基

金以職工福利金支應，存有列

支科目不一致情形。

四、非營業特種基金資金

運用受限，影響投資

效益

非營業特種基金資金運

用除相關法律另有規定外，其

餘基金係依 89 年院函與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只能投

資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

他短期票券。以作業基金為

例，除勞工保險及國民保險年

金之資金依各該保險條例規

定運用外，其餘基金仍以存放

銀行為主，僅部分基金購置

政府公債，截至 110 年底計

有現金及銀行存款達 7,800 億

餘元，由於存放銀行利率低

（臺灣銀行活期存款利率僅

0.04 ％，一年以上定期存款

0.14％），基金資金運用報酬

率不佳。

參、變革作為

本處針對前開重要問題蒐

整資料，並分析比較國際做法

後，研議變革作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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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進特種基金預算及

管理制度

為加強中央政府特種基

金管理，以利特種基金業務推

動。本處重新檢視基金運作現

況及問題、相關法規修正情況，

調整特種基金預算制度，包含

研修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

則、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

原則及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等規定，其重點如下：

（一）基金差異化管理：以基

金類別為主軸，修正各

類基金經營目標、特種

基金盈（賸）餘分配及

虧損（短絀）填補之原

則及適用對象，以及修

正主管機關督導考核內

容等規定。如配合國營

事業推動永續發展，將

經營目標由追求「最

高」改為「最佳」盈餘

目標；債務基金、特別

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

金明定應在法律或政府

指定之財源範圍內辦理

（圖 2）。另增訂信託

基金主管機關應督促管

理機關盡善良管理人之

義務及責任，為基金謀

取效益。

（二）健全基金設立：要求各

機關申請基金設立時，

應列明業務範圍及財

源規劃，且循預算程序

設立。另針對非營業特

種基金設立，落實財政

紀律法規定，應有政府

既有收入及國庫撥補

以外新增適足財源，始

得設立，且成立後非營

業特種基金應具備長

期穩定財源，其業務範

圍應與公務預算明確

劃分。

（三）完善基金合併及裁撤程

序：增訂特種基金合併

及裁撤程序，以及信託

基金裁撤後餘存權益依

其所定條件辦理，且要

求特種基金因業務調整

主管機關有變更者，應

檢討基金合併或裁撤之

必要性。

（四）強化政事基金管理：增

列中央政府特別收入基

金其財源以國庫撥款為

主者，基金用途之執

行，以不超出預算為原

則、舉借長期債務不得

超出預算，以及已編列

預算之業務計畫，執行

如須超出預算，應報行

政院核定，以及舉借短

期債務超出預算，應專

案報行政院核定。

圖 2　特種基金經營目標修正對照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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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限定罰金及罰鍰納入

特種基金之條件

本處參考專家學者研究、

國外類此收入歸屬等資料，從

法理面及實務面，釐清罰金及

罰鍰法理觀點，歸納該等收入

處理原則如下：

（一）罰金及罰鍰裁處行為侵

害多屬國家或社會利

益，當被害人眾多或難

以辨識時，其收入應納

入公庫，統籌用於社會

大眾，較具合理性。

（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3

條雖未強制罰金及罰鍰

等收入應分別歸入各級

政府公庫，但該等收入

納入非營業特種基金應

為少數例外，亦即裁罰

之犯罪或違規行為影響

可明確辨認之特定被害

人，始得將各該收入納

入基金，專款專用於補

償該被害人所受損失。

（三）依財政紀律法第 8 條規

定，新設非營業特種基

金應具備新增適足之財

源，始得設立。因罰金

及罰鍰等收入並非穩定

適足財源，不宜作為新

設基金主要財源。

三、訂定中央政府特種基

金「員工慰勞費」科

目及限額

為解決基金支用情形不

一，本處考量營業基金已依規

定提撥職工福利金、非營業特

種基金之員工人數差距甚大或

部分非營業特種基金之主持人

已於單位預算編列特別費等情

形，審酌列支員工慰勞費宜有

一定限制，爰研析各基金實際

支用情形，檢討明定專項預算

科目「員工慰勞費」，及按基

金類別、組織類型及員工人數，

訂定支用限額標準（圖 3），

經邀集各基金及主管機關獲致

共識後，自 111 年度預算開始

辦理。另為避免「員工慰勞費」

支用浮濫，亦修正附屬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增訂該科目列支

不得超出法定預算數，以加強

控管。

四、鬆綁投資限制

依 89 年行政院函示與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非營

業特種基金僅能投資購買政府

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為提升非營運特種基金運用效

益，有助於增加其投資收益，

以減輕國庫依賴，爰停止適用

上開 89 年院函，鬆綁投資限

圖 3　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員工慰勞費用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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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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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透過修正基金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由基金在兼顧收

益性及安全性前提下，增列投

資項目。

肆、具體成效

透過上開變革，針對強化

特種基金預算管理，並就執行

面採行積極作為，雙管齊下後，

獲致具體成效如下：

一、提升基金自籌財源及

資金運用效益

透過規範作業基金應本財

務自給自足原則，設法提升業

務績效等，111 年度預算作業

基金自籌收入 1 兆 8,401 億元，

較 110 年度預算增加 744 億元，

成長 4.21％，且自籌收入比率

低於 50％者計有 52 單位，較

110 年度預算減少 2 單位，作

業基金自籌收入已有改善。另

透過修正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建議基金考慮增列投資

項目，以及蒐集以往年度資金

運用情形，配合 111 年度預算

審議提出具體資金運用改進意

見，提升運用效益，減少對國

庫依賴。

二、強化基金差異化管理

以往預算管理規制，未就

屬政府代管性質之信託基金單

獨規範、作業基金多比照營業

基金規定辦理、或財源以國庫

撥款之特別收入基金執行彈性

與其他政事基金相同等。由於

基金屬性不同，管理重點應不

相同，才能妥適提升基金運用

效益，爰透過重新研修預算相

關規制，包括增訂信託基金管

理重點及主管機關監督事項，

提高財源以國庫撥款之特別收

入基金預算執行管控強度等，

期以差異化管理，提升特種基

金運作效益。

三、首度限定罰金及罰緩

納入基金之條件，維

持基金穩定財源

由於罰金及罰鍰具公共財

性質，且所侵害者多屬國家社

會利益，應納入公庫「統收統

支」，補償社會秩序危害所生損

失較為妥適。惟以往機關多依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3 條規定，

修法將該等收入納入基金運用，

透過法理面及業務面分析後，

界定罰金及罰鍰得納入特種基

金條件，可作為各機關研修法

規時，將財源納入特種基金，

或將該等財源回歸公務預算之

準據，以維持基金穩定財源。

四、統一律定標準及專項科

目，解決員工慰勞費長

期列支科目不一問題

以往員工慰勞費支用無相

關規範，經全面盤點各基金執

行情形，訂定統一標準及專項

列支科目後，各基金可一致遵

循，且地方政府可參照本次變

革，自行訂定所管基金員工慰

勞費限額。

伍、結語

東晉葛洪在《抱朴子·外篇·

廣譬》，提到「常制不可以待

變化，一途不可以應無方」，

這句話正說明一層不變的制度

是無法應對千變萬化的社會，

一條道路是無法通達多個目的

地。因此本處未來將配合國內

外政治經濟及環境社會變遷，

與時俱進變革我國特種基金預

算規制，朝基金財務永續健全

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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